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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兴全奖教金评选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浙江大学兴全奖教金是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杨东先生

为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发展，激励在教学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

的教师，面向哲学学院、历史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物理学院一

线优秀教师设立。 

为做好哲学学院兴全奖教金评选工作，引导一线教师投入教

育教学工作，全面提升学生培养质量，依据浙江大学党委教师工

作部关于兴全奖教金评选工作相关要求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奖励范围与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哲学学院一线优秀教师，在浙江大学全职工作两年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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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； 

（二）以立德树人为本，师德师风优良，恪守教师职业道德，

无负面不良评价； 

（三）承担高质量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，教学质量高，课程

评价优良，完成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量； 

（四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不在奖励范围。 

第二条 奖励设置 

兴全奖教金每年奖励总额为 15 万元。奖励名额和标准如下： 

一等奖 1 名，奖励 5 万元 

二等奖 3 名，每人奖励 2 万元 

三等奖 4 名，每人奖励 1 万元 

第三条 评选条件 

除满足基本条件外，评选当年有以下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业

绩优先考虑： 

（一）主持或参与（排名前三）省级以上教改项目； 

（二）主编高水平教材； 

（三）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五）； 

（四）获得省级及以上课程建设项目认定； 

（五）获得浙江大学各类教学竞赛一等奖及以上； 

（六）在学生培养、高质量就业等方面育人成效突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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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在立德树人方面做出其他突出贡献； 

（八）满三十年教龄即将荣休。 

第四条 评选程序 

浙江大学兴全奖教金每年 12 月评选一次。哲学学院兴全奖

教金由学院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评选，评选方式为

教师自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评选

结果在学院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向学校推荐，由

学校公布最终获奖人选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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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人力资源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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